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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德国商法典》（Handelsgesetzbuch，简称HGB）是德意志帝国于1897年5月10日颁布、并于1900年1
月1日与《德国民法典》同时生效的一部法典。
它与1896年8月18日发布的《德国民法典》共同构成德国私法的两大法典。
《德国商法典》是调整特定营利事业企业经济活动的特别法。
该法典名称中的“商”字并不能表示该法典的全部内容。
它除包含原来意义上的“商”，即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商品流转之外，也包括工业、手工业和采
掘工业的法律关系。
（二）《德国商法典》以商主体观念为基础，采取“商人法主义”。
即依据商主体资格确定商事关系的范围：凡商人（商主体）所从事的活动，均为商行为，由此产生的
社会关系为商事关系，由商法调整；非商人所实施的行为则属一般民事活动，由其形成的社会关系为
一般民事关系，直接由民法调整。
该商事特别法所调整的内容，并未“穷尽”商人在私法往来中的法律关系。
只有在《商法典》对商人的法律关系有特别规定的限度内，其特别规定才优先适用于民法的一般规定
（《商法典施行法》第2条）。
据此，《德国民法典》的规定也补充适用于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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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德国民法典》（Burgerliches Geselzbuch，简称BGB）是德意志帝国1896年8月18日公布并自1900年1月1
日施行的一部民法典，它是继1804年《法国民法典》（《拿破仑法典》）之后，资本主义国家又一部
重要的民法典。
这部法典公布至今已有一百余年，已经过多次修订，有时甚至是重大的修订，包括条文的废止和增添
，但它的基本结构、基本内容和条文顺序的编排都没有发生改变。
至今它仍是德国民法最重要的基础和最重要的渊源。
    《德国民法典》体系完整，概念科学，字义准确，对20世纪各国制定的民法典有重大影响。
瑞士、奥地利、日本、东欧各国和中华民国时期的民法典的制定都在不同程度上参照了《德国民法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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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在存储机构一方，设置和办理程序的技术可能性已经给定，并且预期不会妨碍其经营。
（4）从在一个州内以机器方式管理的数个或全部商业登记簿调用数据的，也可以给予承认。
（5）1第1项至第3项规定的要件之一消灭的，应撤回承认。
2滥用设备的，可以撤回承认。
（6）可以订立公法合同或行政协议代替承认。
（7）对个别调用的准许性的责任，由受领人承担。
2存储机构只有在有理由时，才审查调用的准许性。
3存储机构应当保证与人身有关的数据的传递至少能以抽样方法进行确认和审核。
（8）以在自动化调用程序中传递与人身有关的数据为限，受领人只能将此种数据用于向其传递数据
应完成的目的。
在依第2项第2款第2点予以承认时，应向受领人指明此点。
（9）受领人非为公共机构的，适用《联邦资料保护法》第38条的规定，并且由监督机关监督关于资料
保护的规定的执行，即使无充分依据认为违背此种规定，也不例外。
（10）联邦司法部经授权，以行政法规并经联邦参议院同意，规定设置和使用依第1项的自动化调用程
序的费用。
2确定费率应以能够抵偿与设置和使用程序有关的人员和财物开支为原则；在此，还可以适当考虑对
受益人的意义、经济价值或其他效用。
第10条 [登记的公告]（1）对于商业登记簿中的登记，法院应以《联邦公报》以及至少一种其他公报予
以公告。
以法律无其他规定为限，应对登记的全部内容予以公告。
（2）自登载公告的公报中最后的公报发行之日结束时起，公告视为已经完成。
第11条 [官方公报的指定]（1）法院应在每年的12月份指定在下一个年度期间进行第10条规定的公告的
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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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德国商法典》是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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